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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规范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服务行为，适应我市交通发展需要，保障城市公共客运安全，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了《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交通运输部有关法规规定，健全客运出租汽车车辆与设施设备管理的工作需要。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技术条件”；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出租车行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客运出租汽车车辆与车载设备技术条件等相关政策规定尚属空白，亟需按照交通部有关法规规定，结合行业工作实际制定《规定》。
二是促进巡游与网约新老业态协同发展，提升行业信息化治理水平的实际需要。出租车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分为巡游、网约两个业态，在展现城市风貌、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群众出行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我市出租车发展至今已40余年，在车辆条件、设备功能、设施标准等方面与行业日益增长的信息化、智能化治理的工作要求，加快传统客运出租汽车网约化经营的行业需求，以及人民群众“干净，整洁，安全”的乘车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亟需通过制定《规定》，进一步提升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与设施设备管理水平，促进出租车新老业态协同发展。
三是落实我市深化出租车改革措施，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的迫切需要。为落实我市深化客运出租汽车改革工作要求，《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即将实施，从经营者管理、车辆管理、服务管理等方面，明确适合苏州实际的客运出租汽车车型档次、专用车身外观颜色、智能车载设施设备、信息系统接口等事项。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与设施设备管理已转变为“行业明确标准、经营者自主选择”的市场化格局，为顺应行业发展新形势，制定《规定》十分必要。
二、制定依据和起草过程
（一）制定依据。本《规定》在起草过程中，严格依据《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参照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令，以及国家、行业的一系列强制性技术标准。
（二）起草过程。2025年4月，市交通部门正式启动《规定》制定工作，9月份完成《规定》（初稿），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于10月份形成《规定》（征求意见稿），11月份组织专家对《规定》评审并完善了《规定》（征求意见稿）。2026年1月组织多次座谈会集中论证，进一步优化完善。2026年3月2日市交通局政策法规处同起草小组经过反复研讨最终形成本次《规定》（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规定》共十四条，核心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规定》的适用范围。《规定》明确界定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适用本规定。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工作，并负责中心城区（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工业园区、高新区、吴江区）的具体实施工作。各县（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规定。
二是设定车辆准入门槛。新增或更新客运出租汽车车辆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车辆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或预约出租客运。同时对申请车辆运输证最晚时间、纯电车型的综合工况续航以及车载终端设备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是规范车载智能设备。为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推进传统巡游车转型升级，促进巡游与网约协同发展，《规定》明确巡游车专用设备包括嵌入式安装的车载终端设备、智能顶灯、计程计价设备等。前述设备应按规定接入省级和市级相关出租车服务管理平台传输信息包括车辆静态信息、动态定位信息、营收数据等数据体的格式、字段和传输协议，为实现智慧监管奠定基础。同时要求巡游车专用设备定期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四是规范车辆外观与标识。巡游车车辆外观符合《巡游出租汽车营运管理规范》（DB3205/T 1139-2024），网约车车辆外观不得设置巡游车运营标识，不得安装专用设备。
五是明确申请与退出营运机制。拟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所有人规定：（一）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且名下不能同时取得两辆及以上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二）车辆所有人为企业法人的，其名下不得存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开展网约车营运服务。车辆退出营运时，要求拆除车载设施设备并清除标识标贴，规范行业准入与退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四、施行日期
《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

